
陶乐镇 2025 年行政执法领域工作总结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规范行

政执法行为，按照《平罗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

（2023-2025 年）分工任务清单》，我镇对行政执法领域开展的

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。现将工作总结汇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

（一）参加行政执法培训及考试。我镇组织 2 名行政执法人

员参加平罗县组织的行政执法培训 1 次。组织全镇有执法证的

15 名干部参加县司法局组织的法律知识抽查考试。

（二）调配行政执法人员。新调配 1 人到综合执法办公室，

目前综合执法办公室共有 5 人。组织 3 人报名参加 2025 年行政

执法人员资格培训考试，1 人通过并取得执法证件。

二、规范开展行政执法工作

（一）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。聘用法律顾问 1

名，全镇 5 个行政村 2 个社区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，在行政处罚、

工程合同签订、行政诉讼、民事诉讼等方面经过法律顾问审核，

强化了法制审核制度的落实，规范了执法行为，提高了执法质量。

（二）包容审慎监管执法。根据制定的《平罗县陶乐镇行政

执法事项清单》，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，防止标准不统一、畸轻

畸重等问题。将柔性执法贯穿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，教育引导在

先、检查整改在后，坚持综合施策，防止“一刀切”执法。



（三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严格按照县司法局发放的《执法

手册》开展行政处罚，杜绝以罚代刑现象的发生。根据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文书参考样式（试行）》中模版，规

范谈话记录格式和内容。

三、开展行政执法工作

（一）建立行政执法机构。将综合执法办公室作为综合执法

平台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，以陶乐镇名

义开展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燃气安全、防灾减灾、食品安全等

领域的执法工作，接受县级有关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。明

确综合执法办公室人员，建立全镇行政执法人员台账，并将制度、

流程图上墙，为执法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。

（二）完善指挥协调机制。综合执法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派

驻执法机构和辖区执法力量，与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公安等部门开

展联合执法，负责基础性安全监管工作，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，

并对辖区内各经营主体开展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燃气安全等检

查，2025 年共开展行政执法检查 347 次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执法人员专业化水平低。综合执法办公室人员专业与

岗位不匹配，5 人中仅有 1 人取得执法证件，其余 3 人不符合执

法证报考条件。综合执法办公室人员中无法律和安全生产专业人

才，上岗后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，工作人员存在不

会执法，面对违法行为不知道要执行哪些法律条款，执法人员对



于执法流程不熟悉，执法业务亟待培训提高。

（二）执法经费投入不足。我镇已配备执法记录仪、对讲机

等设备，但仍缺少服装和执法车辆，执法过程不正规，对违法行

为形成不了震慑，缺乏执法工作严肃性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在今后的行政执法工作中，我镇将持续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

制度”、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认真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对照《平罗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（2023-2025 年）分工

任务清单》，增加执法次数，严格规范执法，提高执法人员业务

能力，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水平。


